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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与主权规范创新
∗

袁正清　赵　洋∗∗

内容提要 主权规范对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具有极为重

要的意义,而中国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同时又创造性地对主权规范进

行创新.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设想和实践是中国对主权规范的

创新,其创新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框架之下允许不

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共同存在与发展,从而突破了传统上认为一个国

家只能有一种政治制度的思想;二是两种政治制度之间并不是平行

而是从属的关系．“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和实践是对威斯特伐利亚

主权国家规范的突破,也是中国同西方国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创

新之举.中国并不只是社会化地接受外界所施加的规范,而是根据

自身国情对规范进行创新,以使规范可以更好地解决本国所面对的

现实问题.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一国两制” 国家主权 社会化

规范创新

国际规范是国际关系学者一直关注的主题,而国家主权是当代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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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范.自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国家主权概念已经得到充

分的社会化,成为各国普遍接受并且遵守的规范.尽管历史上这一规范也曾

不断受到侵犯,当今社会对主权的内涵也存在诸多争论,但作为维系当代国际

社会的最重要的规范之一,国家主权原则一直受到各国的普遍接受,并被«联
合国宪章»等纲领性文件确定为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准则之一.

中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实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在坚决捍卫主权原则的前

提下,面对历史遗留下的国家统一问题,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丰富了国家主权

规范的内涵,打上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恰是中国主权

规范的创新之举.所谓“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它是中国政府

为解决大陆和台湾的和平统一问题,以及在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中国主权的

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基本国策.也就是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在内地实行

社会主义制度并将其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和澳门保留资

本主义制度.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在香港和澳门设立特别行政区,其社会

制度和生活方式将保持不变,除外交和国防权隶属中央政府之外,特区享有高

度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及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对台湾而言,“一国两制”

的条件更为宽厚,除享有香港和澳门所享有的权利之外,台湾还可以保留自己

的军队.① 用邓小平的话来讲,对于台湾而言,“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但不

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

其他省、市、甚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

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利,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祖国统一后,

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

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

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事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②

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但首先

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得以实现.“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和实现改变了对内主权

的很多重要方面,如可以采取不同的政治结构形式、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以
及自行拥有发行货币等权利.这是中国对主权规范的重要创新.

本文在现有的对于“一国两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的邓小平研

究文献和国际关系理论中对于规范的研究,提出了“规范创新”这一概念.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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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而言,就是将“一国两制”看作是中国对于国家主权规范的一种创新,即在坚

持主权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的同时,允许不同类型的政治制度在同一个主

权国家内部同时存在,从而促成了相关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同时,当时作为

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在这一规范创新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是

基于对解决香港、澳门乃至台湾问题的不断思考,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思

想逐渐成熟起来.本文的研究表明,国家往往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界所施

加的规范,而是可以根据自身的国情对规范进行创新,以使规范可以更好地解

决本国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一国两制”的成功实施无疑是中国对于主权规范

的一大贡献,丰富了对于国家主权内涵的理解.

一、领导人与规范创新

现有的规范研究主要关注规范通过社会化过程被国家接受的过程.社会

化就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

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

程.①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FraserUniversity)教授杰

佛里切克(JeffreyTCheckel)指出,社会化是引导国家行为体接受一个给定

的共同体的规范和规则的过程.② 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玛莎芬尼莫尔

(MarthaFinnemore)和哈佛大学教授凯瑟琳斯金克(KathrynSikkink)通过

借鉴社会化理论,提出规范的“生命周期”理论,用以解释规范的传播、扩散及

内化的过程,并且将规范的传播看作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趋势.③ 在芬尼莫尔和

斯金克看来,不同的社会过程和行动逻辑支配了规范扩展的不同阶段.柏林

自由大学教授托马斯瑞斯(ThomasRisse)等学者指出,规范主要是通过三

种因果机制来得以内化的:一是工具性地适应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二是有意识

地进行道德争论、对话和说服的过程,三是制度化或习惯化的过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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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对规范进行社会化研究的不足,指出行为体在吸

收和内化规范的时候,一方面接受规范,另一方面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重塑规

范,因此,尽管各国都接受了同一种规范,但它们对规范的理解往往不尽相同.

美利坚大学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Acharya)将这一现象称为规范的

“本土化”(localization)过程,即本地行为体对外来观念的积极建构,它使外来

观念发展出与本地信念和实践的有意义的一致.① 本土化的结果是本地先前

存在的一些规范的关键性特性得以保存下来,而不是完全被新规范所取代.②

对本土化而言,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外来观念同时也在适应本地的实践,因
此,这实际上是一个现存的本土规范和外来观念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当本

地行为体的行为则主要通过本土规范而非外来规范体现出来的.

在现有的规范传播和扩散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学者都将国家作为

被动的规范接受者.然而事实上,国家不仅可以是规范的接受者,也有可能主

动对规范进行创新的.正如“一国两制”构想所表明的,中国在坚定遵守和捍

卫主权规范的同时,也对这一规范进行创新,赋予主权新的内涵.国家不仅是

社会化的客体,而且是可以积极对规范进行改造和创新的施动者.无论是芬

尼莫尔、瑞斯还是阿查亚等人,都没有注意到处于关键位置上的领导人在规范

的传播、内化和创新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芬尼莫尔提出的“规范倡导者”主
要指国家和国际组织,她特别强调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在规范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芬尼莫尔指出,国家通过国际组织

接受新的规范、价值和利益观念而得以社会化.③ 瑞斯等人也指出,国际人权

规范的传播和扩散取决于国内和跨国行为体之间的网络的建立和可持续性.④

事实上,现有研究已经涉及个人在推动规范发展当中的作用,但所涉及的大都

是国际组织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同时,这些研究的关注点并不在于规范的创

新,而在于规范的兴起、普及和内化.这些人大都扮演了芬尼莫尔等人提出的

“规范倡导者”(normentrepreneurs)的角色.例如,有研究指出,前任联合国秘

书长科菲安南就在推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的形成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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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安南的积极倡议,“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toProtect,R２P)作为

一种规范才得以兴起.① 还有学者注意到国际组织中的行政领导人的作用,认
为这些领导人不仅是在满足国家和官僚机构的需求,而且也做出有助于提高

组织适应力的政治决定和行动.② 这种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国际组织当中的

行政领导人对国际组织本身的影响,而不涉及规范创新的问题.不可否认,某
些重要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在推动规范传播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但处于关键

位置上的国家领导人往往是决定国家是否能够接受规范的关键因素.毛泽东

和邓小平两位伟人的人格差异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型和演变起到极其重要

的作用.③ “一国两制”的构想正是邓小平提出的,这一思想指导中国政府顺利

地同英国和葡萄牙就香港和澳门的回归问题举行谈判,最终将“一国两制”从
构想变为了现实.

二、邓小平与“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是中国身份变化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

同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中国开始第一次同国际社会的积极相

遇(positiveencounter).④ 作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推动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国两制”的完整构想是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会以后逐步形成的,

其基本出发点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繁

荣昌盛,体现中国各族同胞和平统一祖国的共同愿望.其实,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澳门和香港的历史和特殊地位,就做出“长期打

算,充分利用”的决策,同时又公开表明了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我国不承认

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在适当时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这一

历史遗留问题的严正立场.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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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两种社会制度的萌芽.①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以邓小平

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采取积极、主动和稳妥的态度,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为

了打破同台湾当局多年的僵持局面,１９７９年１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以下简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

的大政方针,呼吁尽快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分裂局面.«告台湾同胞书»首次

宣布“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同年１
月,邓小平提出“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的观

点.１９８１年９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发表谈话,提出实现祖

国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建议举行国共两党对等谈判,两岸实行通邮、通
商、通航.“叶九条”的内容包括在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

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地方事务”;“台湾现行社

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
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

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等.叶剑英在谈

话中提出,在国家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保持现

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②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实践探索中,邓小平提出

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在会见华人华侨时首次公开.１９８２年１月１１日,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副主席的名义

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③ 这是

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６日,邓小平会见美

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这次会见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和平统一祖国

的问题.杨力宇着重谈了台湾当局在祖国统一问题上的观点,他向邓小平建

议,应当采取更实际的立场,减少对台湾的压力,考虑台湾的心态,照顾台湾的

敏感.邓小平耐心倾听了杨力宇的观点,接着以真诚的态度对和平统一台湾

的设想做了阐述,这次谈话被认为是邓小平“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全面论述,

主要内容包括:台湾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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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
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等.①

这些内容后来被概括为“邓六条”,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国两制”构想是针对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在解决香港和澳门问

题上得以运用.解决香港问题,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领导人早已确定下

来的不会动摇的方针.但在具体措施方面,毛泽东等人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

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后人.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继承了老一辈领导人的既定

方针,同时又创造性地提出要用“一国两制”的方法来和平解决香港问题.为

此,在制订解决香港问题的方案过程中,邓小平始终给予关注,并发挥了主导

作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６日,英国派香港总督麦理浩(CrawfordMurrayMacLeＧ
hose)访华,其目的是表明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确

定１９９７年后香港地位的态度.３月２９日上午,在接受邓小平会见时,麦理浩

向邓小平表示,由于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可能会

影响香港未来的繁荣.麦理浩这样说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反

对港英政府批出超越１９９７年的土地契约.邓小平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

出的在１９９７年６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并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

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一九九七年解决

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香港继续

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

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
是一个长期的政策.”②邓小平的这一谈话构成了“一国两制”的雏形.从这一

年起,解决香港问题已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８１年４月３日上午,邓小平在北京会

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彼德卡林顿(PeterCarington),除重申对麦理浩讲过

的那番话以外,还通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１９７９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和将要

宣布的对台方针要点,建议英方研究中国对台湾的新政策.他在回答如何继

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时指出:“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
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

一九七九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做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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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①９月３０日,叶剑英进一步阐明

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邓小平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

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台湾

地方事务.”②这实际上就较为完整地表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邓小平自己

也曾说过,“一国两制”的提出最初并非针对香港问题,而是从台湾问题开始

的.后来他在１９８４年７月３１日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Geoffrey
Howe)时说得更明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

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

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③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来访

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斯(EdwardHeath)时指出,“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

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

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

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

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

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

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

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不平等

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④４月２—７日,邓小平访问朝鲜,在
与金日成会谈时再次谈到香港问题,他表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一九

九七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一
个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一九九七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

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

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而且一建国我们就否定

了关于香港的不平等条约,不承认这个条约.卖国的事谁也担当不起.所以,

我们同英国人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

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

后,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

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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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

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不管怎样,香港必须收回.不搞

这一条全国人民要反对.”①８月１０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
陈树柏、牛满江等人时,又一次谈到香港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就是一个原

则,一九九七年香港一定要收回,同时宣布以后的政策.香港不收回,我们这

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 说得露骨点是卖国贼,含蓄点是清朝皇

帝.香港收回后作为特别行政区,制度、生活方式等都不变,力求保持现在的

国际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旗,称为‘中国香港’.
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

人管理”.② １９８４年２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

表团时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

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

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
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

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③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正式使用“一国两制”这种说

法,这一构想是邓小平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邓小平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我们

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④

１９８２年１月,遵照邓小平指示,一个来自国务院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

的五人小组,前往香港进行调研,为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准备工作.对该小组

的工作,邓小平抓得非常紧,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找他们来做汇报.其中,邓小

平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时,香港会不会乱.邓小平要求在制

订解决香港问题的各项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特别是不利因

素,必须考虑到可能出现的“最严重的情况”.邓小平强调:“收回香港,小乱不

可避免,中乱很有可能,要尽可能防止出现大乱.”⑤可以将“一国两制”构想在

香港的实践看作是邓小平避免在收回香港的过程中出现“大乱”的一项重要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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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对此,邓小平曾经指出,“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

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

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１９９７年后的５０年不变”.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他对于

香港过渡期的五点期望:第一,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第二,中国政府

可以同意批出１９９７年后５０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

卖地收入,但是希望将这些收入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

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便增加人员和薪金,以及退休金金额,以
免增加未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

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

方面的人员不要让英资带头转移资金.①

基于“一国两制”的构想,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国家在

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体现了“一国两制”构想,为中国政府在实现国

家和平统一时,在某些区域设立实行不同于内地的制度和政策的特别行政区

提供了直接的宪法依据.在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１９８３年初,中国政府就解

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包括:第一,中国政府决定

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第二,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

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

自治.第三,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

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第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

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
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

问.第五,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

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
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第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

独立关税地区.第七,香港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
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第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

持独立.第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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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将得到照顾.第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

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

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第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

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第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５０年不变.①

正是由于有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作基础,中国和英国才得以在香港问题

上顺利举行谈判,并于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９日正式签署了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
合声明».«联合声明»签署当天,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表示,“我们两国领导人

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这个

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

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

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

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授受”.② 撒切尔夫人

对此则加以评论说,“全世界从我们经过共同努力而取得的圆满结果中可以得

到如下教益:果断的谈判是能够取得成功的,对抗则必将导致灾难;亲善和友

谊能够克服误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无法解决的问题能够通过对未来富有想

象力的做法得到解决;国际生活中的分歧能够通过保持有关社会的自治和特

权得到解决.”她还称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观念是“天才的杰作”.③

在运用“一国两制”解决成功解决香港问题后,这一重大创新又被运用到

解决澳门问题方面.１９８７年４月１３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政府签

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顺利解决了澳门问题.１９８８年,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成立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澳门特区的基本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经过约四年半的起草与咨询过程,
于１９９３年３月３１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它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一道,标志着体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的“一国两制”构想进入法制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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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国两制”与主权规范创新

邓小平本人曾经指出,“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行得通的.

这件事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地反映,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国家间解决历史

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

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

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

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
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①

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不仅希望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顺利地

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也希望这种方式可以被其他拥有类似问题的国家

所效仿,不仅希望“一国两制”在中国得以实现,也希望它对其他国家有参考借

鉴作用.１９８４年２月,在接见美国乔治城大学的代表团时,邓小平表示,“香港

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

法解决,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

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种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
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②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在中央顾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当中,邓小平又重申,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
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

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

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③ １９８７年４月,在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时,邓小平进一步将“一国两制”同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

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

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

来的,这就叫作中国特色”.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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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邓小平这种对主权规范的创新并不意味着对主权的否定,因为

“一国两制”始终是以统一的一个国家为前提的,通过邓小平在中英两国就香

港问题进行谈判时对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所持的坚定立场中可见一斑.１９８２年９
月２４日,邓小平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对此就曾经做过

明确的表态.当时撒切尔夫人声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要维持

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理它.邓小平则针锋相对地明确表示主权问题

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

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① 邓小平提出,“如果十五

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

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他提出,在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

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在１５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

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②

在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之初,中国就要求香港明确主权的归属.
从１９８２年到１９８３年,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先后进行五轮“秘密磋商”,而当时

的中方代表姚广表示,“关于主权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也不会允许英国在

１９９７年后在香港进行任何方式的管制.中英两国之间的讨论只能是在英国承

认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前提下进行,而讨论议程也只能限制于商讨在１９９７年之

前怎样维护香港的‘稳定’及‘繁荣’这一主题上.”“中英两国进行的外交磋商

的内容只能是确认１９９７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从现

在起到１９９７年这个时期怎样把过渡工作做好英国如何与中国协作”.③

在香港的主权归属中国这一点上,邓小平一直持坚定不移的态度,而英国方面

也逐渐明白在主权问题上中国不会做出让步.因此,撒切尔夫人于１９８３年３
月致函中国总理,做出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

归中国的保证.这个表态并不意味着英国在将香港主权归还中国的问题上做

出了实质性承诺,因为“主权回归”是有很多条件的,而且按照英国方面的说

法,“主权回归”并不等于“交还治权”,但可以明显看出英国政府态度的变化.
所以,中国立即提出实质性谈判的三项议程:主权的移交、１９９７年之后的安排,
以及１９９７年以前的安排.但英方只同意先讨论１９９７年前后的安排问题,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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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议程中出现“交还香港”或“主权移交”一类的字样.① 这表明英国方面仍

然不肯放弃香港的主权,并且提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针对这种情况,邓
小平曾在会见来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表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

通的.希望不要再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

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

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

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

四年,这十四年要过渡好,核心是一九九七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
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希望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

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

处”.② 由于邓小平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坚定立场,英国方面也很快意识到“以
主权换治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对此,撒切尔夫人也表示,可以在中国建议

的基础上协商解决香港问题.在后来的谈判中,英国方面确认不再坚持英国

对于香港的管治,也不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

１９９７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之下的,从而基本

上扫除了中英之间谈判的主要障碍.③

另外一个可以体现出邓小平坚持主权原则的例子是他对１９９７年后在香

港驻军问题的态度,邓小平表示,中国中央政府必须在香港驻军.例如,在香

港回归前,中央某位领导人在对媒体接触的过程中,提出香港回归之后中央

“可以不考虑派军队进驻香港”.对此,邓小平在知道后专门把记者请回来,对
这种说法予以纠正,并且强调中央政府要在香港驻军.④ １９８４年在会见香港

客人时,他又表示,中央政府不能把一切权力都放弃了,“如果中央政府把什么

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会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

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想一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遇到非北

京出头不能解决的问题呢? 过去香港遇到问题还有个英国出头嘛! 总有一些

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
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

机构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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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得干预嘛”.①

因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对中国在１９９７年后在香港驻军这一问题的态度

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因为驻军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是中国对香港行使

主权的重要标志.英国方面起初对此问题持反对态度,并在谈判中直接向中

方提出这个问题.例如,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就曾当面向邓小平

表示英国方面反对中国在香港派驻军队.对此,邓小平表示,“一九九七年后,

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

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② 此外,在１９８４年后,邓小平也曾多次谈

到中国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驻军问题.例如,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３日,邓小平会见港

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曾指出:“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除了在香港驻军

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 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
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

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③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４日,在会见香港著名人士安子介、查
济民时邓小平又表示,“驻军是体现国家主权,是个安定因素.不要以为香港

不会发生动乱.等到发生了动乱再派军队,问题就严重了.有点象征性的军

队,就可以防止爆发动乱”.④ 由此可见,邓小平将中央政府在香港的驻军看作

是体现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一大象征,也是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一大保证.

邓小平始终坚持将主权原则作为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邓小平作为最

高领导人的地位,他对主权规范的认同及他的人格特点等因素共同推动“一国

两制”构想的出现.从行动逻辑的角度来看,“一国两制”的提出是后果逻辑、

适当性逻辑和关系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就后果逻辑而言,邓小平提出“一国两

制”是为了推动中英谈判的顺利进行和确保香港的顺利回归,以及维护香港在

回归之后的稳定,从而具有明显的工具理性的特点.就适当性逻辑而言,邓小

平提出“一国两制”主要是基于他对主权规范的认同.对邓小平及与他同时代

的很多领导人而言,国家主权已经通过社会化过程得以内化,成为他们所认同

并致力于遵守的规范.就关系逻辑而言,“一国两制”超越了黑白对立,资本主

义与社会主义不可并存的传统思维,创造性地在以社会主义制度为绝对主体

的国家内部通过建立特别行政区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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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同繁荣,是一大创举.

另外,“一国两制”也明显体现出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于主权规范的改

造.对主权问题的传统认识产生于欧洲,它最初是指统治者统治其王国的权

力.现代国家主权概念的创始人让布丹(JeanBodin)进一步完善了绝对主

权的观念,指出主权是“在公民与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并且

强调主权不受法律的约束,同时具有绝对和不可分割的特性.① 斯坦福大学教

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D．Krasner)用四种方式定义主权:国内主权、威
斯特伐利亚主权、相互依赖主权和国际法律主权.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指出,

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之前,国家“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

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工具”.③ 从

这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鲜明地揭示出了国家的阶级性本质.但是,马克思主

义并没有因此而贬低国家的民族性和社会性,而是明确指出了国家作为整个

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代表的本质属性.

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超越了威斯特法利亚的主权观,使中国对

国家主权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高度.在实施“一国两制”后,一方面,代表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体、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陆地区必须实行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

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不动摇的立国

之本;另一方面,在香港、澳门乃至台湾地区则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从民

族利益和民族立场出发的思维方式,因为“一国两制”的提出首先是以全民族

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支撑点的,反映的是一种超越阶级、党派私利,以及意

识形态差异的民族利益至上的大原则,使民族利益原则恢复本来的权威.

从法学角度来看,“一国两制”也在法理学层面对主权规范进行创新.这

是因为“一国两制”的实施必然导致“一国两法”的出现,即在一个国家内两种

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这种“一国两法”的基本特点是以宪法为龙头,以
特别行政区的基本法为纽带,以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干,以特别行政区的资

本主义法律体系为支干,并以它们相互间的区际冲突法为胶合剂,从而形成两

种性质的法律相得益彰,各法域共生的法制体系.④ 从总体上看,“一国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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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是以主权和治权既相互统一又相对分离的法权关系为基础的.所谓

统一,是指特别行政区不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都是中国中央政府下辖的一个行政单位或行政特区;所谓分离,

就是指特别行政区拥有高度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不仅大于民族自治区的自

治权,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联邦国家中成员邦的权力和权利.例如,香港特别

行政区拥有独立的财政权,其全部财政收入不上缴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不在

香港征税.香港还可以发行自己的货币,制定独立的关税,保留自己独特的政

治体制,等等.但这种分离是相对的,是受到限制的,这种限制体现在它不能

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国家安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指出,香
港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

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

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

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①

“一国两制”制度的实施并没有动摇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也没有动摇我国

的国家主权.“一国”和“两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二者缺一不可,任何一方都

不能偏废.一方面,坚持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管辖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主
权和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又要坚持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以维护其繁荣稳定.
在这方面,首先需要面对和正确处理的就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问题,而特

别行政区的基本法则对此给予明确的阐释.具体而言,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

位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单一制国家的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

制,而不是联邦制,特别行政区不是联邦制下的州或邦,不具有州或邦的特征.

单一制的国家中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一个立法机关、一部宪法,而不存在所谓

的“一国两府”、“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等问题.第二,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我国

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也就是说,香港不仅是我国不可分离的部分,而且是我

国的一个地方,不能与中央平起平坐.第三,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它依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同时,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由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

基本法授予的,其权力来源于中央.第四,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中

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香港特区,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则对香港特区有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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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监督的关系.香港和中央的关系是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不存在所谓“中港

关系”之说.①

事实上,“一国”和“两制”在«基本法»中都得到鲜明体现.其中,“一国”体
现在中央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管理香港特区的防务即向香

港派遣一定数量的驻军,保护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家安全;任命香港的行政长官

和主要官员;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和修改权;以及特定情况下在香港实施有关

全国性法律的决定权等事项.这些属于中央的职权,是维护国家统一、主权和

领土完整的需要,是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地方主权的必要体现.“两制”则体现

在«基本法»确保港人治港,享有高度自治方面.«基本法»已经在总则中明确

规定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接着在第二章

具体规定了属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其中包括:第一,广泛的行政管理权,
即除少数几项属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外,香港可自行处理其他所有行政事务;第
二,享有立法权,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可依基本法自行制定、修改或者废除地区

法律,只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第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香港特区

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并且不受内地法院的干预和管辖,同时享有终审权;第四,
中央政府所属各部门不得干预香港特区自行管理其内部事务的权利.②

因此,无论是从法学还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看,“一国两制”都是对主权原则

的一次重大创新,是一种规范创新.这种创新主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体现了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国两制”构想产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国际范围

内出现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新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是以发展为压倒一

切的大目标.因此,不管原有基础如何,大陆和港澳台地区都面临继续发展的

新形势,只有统一共处才能化解矛盾,把握时机,加速发展.二是确定了中央

和地方之间的主从关系.一方面,“一国两制”意味着作为国家主体部分的大

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同时允许香港、澳门、台湾三个局部地区实行资本主义

制度;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体现国家主权的是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别行政区是

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三是强调“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
“一国两制”首先体现为“一国之同”,即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统一的主权

国家.其次是“两制之异”,即大陆与香港、澳门、台湾三地实行不同的社会制

度.“两地之异”要服从于“一国之同”,在“一国之同”的前提下,保持“两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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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四是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体现“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法律文件,已经经

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成为国家意志并具有法律效力和保障.五

是具有长期稳定性.“一国两制”的实行,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目标.同

时,“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意义,而且在国际上形成

极大的震撼力量,这一模式将有可能发展成为解决更多国际争端的可行

办法.①

结　　语

“一国两制”是一种规范创新,并且是由处于主导地位的领导人提出的规

范创新.在这一规范提出的过程中,邓小平作为当时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

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现有的研究只将国家作为规范的接受者,认为国家

只能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来被动地接受规范,国家仅仅是社会化的客体.而规

范创新则说明国家可以成为积极应对规范的施动者,突出了国家具有施动性

这一事实.

其次,现有研究没有注意到最高领导人在推动规范创新方面所起到的作

用,本文的研究表明,新规范的倡导者不仅可以是国际组织或关键性的国家,

也可以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

等人,关注的重点是外部环境对中国接受规范的影响.例如,江忆恩曾提出,

社会影响和说服是社会化过程中的两个微观因素,而这一过程则推动中国被

内化到国际体系当中.② 后来,他又为社会化添加了第三个因素———模仿,也
提出学者们忽视了施动者处理规范的过程的问题.③ 但是,江忆恩仍然将国家

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的是国家社会化国际规范的微观过程,认为国家仅仅是

被动接受规范,而没有注意到处于关键位置上的领导人的决定性作用.正是

在这个基础上,本文通过强调处于关键地位上的领导人在规范创新中的作用

而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

最后,本文的研究也推动了国际关系领域中对于“中国特色”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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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对规范的研究大都是从西方角度来进行的,所选取的规范也大都是西方

认为的“好”的规范.本文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则表明,发展中国家也可以推

动自身的规范创新,使自身对规范的理解同外部的观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适

合自身的规范.同时,这种规范也可以被推而广之,成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

范.正如邓小平在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表达的那样,这种构想不仅能帮助

中国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还可以为世界上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供经

验和参考.从总体上讲,对“一国两制”的研究弥补了国际关系学界对非西方

国家在推动规范创新方面关注不足这一缺陷,同时为理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

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不仅被带入到国际社会中,接受了主权的观念和

规范,而且在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国际规范的内涵和形式,
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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